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行政许可程序规定

(公路部分)

行政许可事项名称：在公路上增设或者改造平面交叉道口许可（许可类）

许可项目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第五十五条，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第二十七条第（六）项。

行政许可收费依据：本项许可不收费。

行政许可总时限：20个工作日

行政许可程序：

一、申请

（一）申请条件：

1、取得县级（含）以上规划部门意见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，带附件和附图）; 因特殊原因不能提供的，提供乡镇以上政府的证明文件；
2、工程设计（含平面图、相接道路纵断图、路面结构型式图、排水设施结构图，改造平面交叉道口需附现状与拟改造对照图）；

3、施工方案（含施工图、降低对交通影响的交通组织和作业方案，雨季有防汛措施，冬季有冬季施工措施）；

4、保障公路、公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的技术评价报告；

5、安全保障方案（含保障公路及其附属设施安全和通行安全的防护及监测措施）；

6、处置施工险情和意外事故的应急方案；

7、涉及高速公路的，提供该高速公路经营单位出具的意见书；
8、申请人如果委托代理人提出许可申请时，应出示申请人的授权委托书。

（二）申请条件的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一条，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第二十八条，《北京市公路条例》第二十八条、第三十一条，《路政管理规定》第十五条。
（三）申请方式：到市交通委路政局各公路分局行政许可大厅申请

（四）申请材料和申请书示范文本

申请人须填写并提交如下材料：
1、《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行政许可申请表》，填写内容包括申请人、联系人、法人代表、申请时间、地点、事由、申请事项具体内容、时效、施工起止时间等；
2、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，申请人如果委托代理人提出许可申请时，提交申请人的授权委托书；
3、取得县级（含）以上规划部门意见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，带附件和附图）; 因特殊原因不能提供的，提供乡镇以上政府的证明文件（不含高速公路）；
4、工程设计（含平面图、相接道路纵断图、路面结构型式图、排水设施结构图，改造平面交叉道口需附现状与拟改造对照图）；

5、施工方案（含施工图、降低对交通影响的交通组织和作业方案，雨季有防汛措施，冬季有冬季施工措施）；
6、保障公路、公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的技术评价报告；

7、安全保障方案（含保障公路及其附属设施安全和通行安全的防护及监测措施）；

8、处置施工险情和意外事故的应急方案；

9、涉及高速公路的，提供该高速公路经营单位出具的意见书。
（五）提示强调
申请人应当如实提交有关材料，并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。
二、受理
（一）受理条件
申请人提出的申请符合申请条件，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、规范、有效，符合法定形式。
（二）岗位及职责
岗位职责人员：市交通委路政局各公路分局路政受理人员
岗位职责： 

1.审查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；
2.对符合条件的，应即时受理，并向申请人出具《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》。填写许可流程表，连同申请材料转初审人员。
3.对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，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。
4.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当场或者在五日内向申请人出具《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行政许可补齐补正材料通知书》，将需要补齐补正材料的全部内容、要求及申请人的相关权利、投诉渠道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告知申请人。逾期不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。
5. 对不予受理的，向申请人出具《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行政许可不予受理通知书》，并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。
（三）受理时限：２个工作日
三、审查
【1】初审
（一）审查标准：

1、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；

2、申请内容与现场勘查结果相符；
3、设计和施工方案符合有关技术标准、规范要求；
4、技术评价报告、应急方案、安全保障措施完善可行；

5、相接的道路路面长度及结构符合《北京市公路条例》规定；
6、施工时间合理；
7、符合《公路工程技术标准》。即：一级公路（干线公路）大于1000米，（集散公路）大于500米。二级公路（干线公路）大于500米，（集散公路）大于300米；纵坡应不大于3%，地形受限时，应不大于5%；
（二）审查依据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第五十五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四条、第三十六条，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第二十八条，《北京市公路条例》第二十八条、第三十一条，《路政管理规定》第十五条，《公路工程技术标准》（JTG B01-2003）。
（三）审查岗位：
国道和二级（含）以上市道：市交通委路政局各公路分局路政大队勘查人员、大队长、主管局长
二级以下市道或县道：市交通委路政局各公路分局路政初审人员
（四）岗位职责：
现场勘查后按照初审标准进行审核，现场勘查发现该许可事项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有重大利益关系时，应即时告知申请人、利害关系人享有陈述、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。
对符合标准的，提出同意批准的审核意见，填写许可流程表，将申请材料和初审意见转复审人员。
对不符合标准的，在许可流程表上签署本项申请不予批准的意见和理由后，转复审人员。
组织听证的，根据听证笔录提出同意批准或不予批准的审核意见，填写许可流程表，将申请材料、初审意见和听证笔录一同转复审人员。
（五）审查时限：５个工作日

【2】复审

（一）审查标准：同初审标准。

（二）审查依据：同初审依据

（三）审查岗位

国道和二级（含）以上市道：市交通委路政局公路管理处审查人员、主管处长

二级以下市道或县道：市交通委路政局各公路分局路政大队队长

（四）岗位职责

按照复审标准对初审意见进行复审。

 同意初审人员意见的，在许可流程表上填写同意初审意见的复审意见后，连同申请材料转审定人员。

 不同意初审人员意见的，应与初审人员沟通情况、交换意见后，提出复审意见及理由，填写许可流程表，连同申请材料转审定人员。
组织听证的，将听证笔录一同转审定人员。
（五）审查时限：５个工作日
四、决定

（一）审定标准：同复审标准。

（二）岗位及职责：

岗位：

国道和二级（含）以上市道：市交通委路政局主管局长

二级以下市道或县道：市交通委路政局各公路分局主管局长

岗位职责：按照审定标准对复审意见进行审定。

（三）审定时限：5个工作日

（四）结论及送达

结论：同意复审意见的，在许可流程表上填写审定意见，连同申请材料转受理人员。

不同意复审意见的，应与复审人员沟通情况、交换意见后，提出审定意见及理由，填写许可流程表，连同申请材料转受理人员。

送达：制发的文书完整、正确、有效，及时、准确地告知申请人办理结果，送达文书。

（五）送达时限：3个工作日

五、许可内容变更程序要求
被许可人需要变更许可决定的，应当提前向北京市路政局提出申请，按照本程序规定，办理许可变更手续。
